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簡字第2153號

原      告  鄭玉美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劉雅涵律師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張宜婷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二

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

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

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係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民事訴之變更

及追加聲明狀（下稱追加狀），追加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為請求，核原告追加他訴前、後，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被

告於110年10月13日受有原告給付之20萬元等情，二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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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揆諸首揭規定，其追加他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

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

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

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11

0年10月13日匯款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於華南

銀行開設之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銀帳戶）交

付，原告並於110年10月13日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

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

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查，有了

（按：指有收到款項） 真的麻煩你了」。然被告於110年

11月間與孟祥佑離婚後，仍持續積欠債務，原告即於111

年6月2日於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

代」，被告雖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

代」等情，然被告迄未清償上開借款，依消費借貸之法律

關係，被告對原告應負返還借款之責任。

（二）倘鈞院認為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被告

亦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

有同額之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

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說明如下：

　　　１我國司法實務雖認為「給付型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

原因」應由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負擔舉證責任（參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然因「無法律上

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故不負舉證

責任之他方，應就其抗辯之積極事實存在，負真實陳述

義務，使負舉證責任之人有反駁機會，以平衡其證據負

擔，此觀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991號判決：「又主

張不當得利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

要件即他方無法律上之原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

實雖應負舉證責任，惟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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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上不易舉證，恆僅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則主張權利

者倘就他方受有利益，致其受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而

他方就其抗辯之原因，復不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

時，法院於判決時即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不得率以

主張權利者不能盡舉證之責逕為其不利之論斷。」之意

旨即明。次按「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

完全之陳述，對於其請求及抗辯所依據之原因事實，應

為具體之陳述，以保護當事人之真正權利及維持國家之

法律秩序，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及其修正

理由、第26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2款及第3項規定自

明。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該請求

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造係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

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

的。惟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因此，倘主

張權利者對於他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

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外，應

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

駁，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

換言之，他造抗辯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陳述後，仍應

由主張權利者舉證證明他造所抗辯之原因事實為不實，

始盡其舉證責任。倘他造抗辯之原因事實，前後矛盾不

一，且不符合經驗法則，自難認其已盡真實、完全及具

體之陳述義務。此時，法院得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並本諸他造未盡上述陳述義務之間接事實，依

不違背經驗法則之自由心證，認定原告就關於給付係欠

缺給付目的之事實已盡證明責任。」（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上字第0063號判決參照）基此，不負舉證責任之人

亦就其「有法律上原因」保有利益，負真實陳述義務，

否則法院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對其為不利之判斷。

　　　２若鈞院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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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既未否認受領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原告已舉證證明

被告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即應真

實陳述其保有系爭款項利益之「有法律上原因」。然被

告僅單純否認系爭款項為借款，對其保有上開利益之正

當性未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僅空口辯稱係原

告所為贈與，則依前開司法實務見解，被告顯未盡真實

陳述義務，或其所辯顯有違常理，無從採信，則被告受

領系爭款項之利益，顯屬無法律上原因，應構成不當得

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返還原告該筆款項。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消費借貸及同法

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鈞院擇

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依消費借貸）或追加狀繕本（依不當

得利）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

三、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

被告之系爭款項，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贈

與；又原告所提之借款原因不僅與客觀事實不符，亦只得

證明被告曾收受系爭款項，原告並無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

之借款合意關係，亦無任何借貸契約存在，故原告請求被

告返還系爭款項，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293號判決指出：「是依民事

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

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

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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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

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

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43年台

上字第377號判例參照）。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

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

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

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

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

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

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

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

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

號判決意旨參照），故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主張消費

借貸關係存在者尚須就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存在之事實負

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兩造借貸意思表示合致

者，則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於本件中，被告為原告之

子孟祥佑之前妻，兩造間原為婆婆與媳婦之關係，原告

現主張其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系爭款項，實際上

係其基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此有兩造於112

年5月12日討論之錄音檔為證，詳述如下：①首先，爭

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祥雷結婚時，原告

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經被告表示無

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現金贈予

被告，以示公平，此亦可由兩造之下列對話紀錄得證：

「被告：這個十萬塊也不是我當初開口要的，是妳講

的　原告：是我決定給妳　被告：對啊 啊妳怎麼....

　原告：我現在要告訴妳說你們辨婚禮的時候....　被

告：妳沒有說辦婚禮，妳只有說結婚，因為大嫂有妳也

要有，那妳也知道說我們就沒有要辦婚禮啊　原告：那

OK　孟祥雷：這個十萬塊是金飾，妳（即原告）給她

（即被告）的。原告：對啊對啊　孟祥雷：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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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我本來是想說當著她媽媽（即被告母親）面，那

她媽媽應該也會想到說要給孟祥佑一點　被告哥哥：那

是想的，沒有答應　孟祥雷：沒有沒有沒有，等一下，

應該這樣，妳自己（即原告）願意給她(即被告）的，

她們家（即被告家人）沒有說要給他（應指孟祥佑）東

西，是妳自己（即原告）願意的，那就這樣。」②再

者，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告與孟祥佑結婚後，

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可以向原告溝

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前開約定

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婚後

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

事，可見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

乃係原告基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贈與，非基於兩造間

之借款合意。

　　　２次查，原告不僅自始未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借貸

合意，原告所提出之借貸理由更顯非合理：原告稱被告

係因於110年10月間挪用銀行公款而向原告借款云云，

然被告挪用公款一事是發生於110年11月間，被告遭解

僱之時間亦為同年11月19日，而原告匯款之時間則係於

110年10月13日，可見原告所稱之借貸原因客觀發生時

點即明顯晚於其匯款之時間，顯與客觀事實不符。再

者，原告提出之聲證3之對話紀錄，充其量僅得表示被

告確實收受系爭款項，完全無法證實兩造間有借貸合

意，兩造間亦自始無論及任何還款計畫、利息如何計算

或還款期限等，亦無簽任何借貸契約，故原告未就兩造

間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為舉證，其主張顯無理由。

　　　３又原告雖以聲證4之對話紀錄欲主張被告有承認借款云

云，惟當時於111年6月2日之對話中，實際上乃係兩造

原本正在討論被告與孟祥佑所生之小孩的照顧問題，原

告突然主張「欠我的二十萬請妳盡快給我交代」，而

當時因係原告主要負責照顧被告與孟祥佑之小孩，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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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於被告接小孩時稱被告如不還款小孩就自己想辦法等

語，被告慮及於此，始於當下回應「他（孟祥佑）和我

討論完（小孩之照顧問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

」，旨在避免原告持續以照顧小孩作為勒索工具，被告

自始均無任何借款之意思，遑論向原告借款之合意？

　　　４另原告所提聲證5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完全，當日即112

年5月12日之討論，原告提出之錄音乃係討論前半段之

錄音譯文，惟嗣後經兩造溝通及孟祥雷之確認後（參見

被證1號），在場之兩造、孟祥雷及被告之哥哥亦均一

致同意並清楚原告所匯款之20萬元均屬原告自願贈與被

告者，且被告之哥哥當時並未清楚本案狀況而為之發

言，更不得作為佐證兩造間是否有借貸關係之依據，故

原告所節錄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全面，殊不可採。　　

（二）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

款項，仍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號民事判決指

出：「1.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

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

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

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

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

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

型之不當得利』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

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

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99號民事裁判意

旨參照）。原告另主張其無法律上原因給付附表一所示

之款項予被告，被告尚有18,388,718元未返還，構成不

當得利等語，核其給付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依

上開說明，原告自應就其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欠缺給

付目的，為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之責。2.另按無法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上原因係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

還請求權人，就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但『無法

律上原因』係消極事實，本質上有證明之困難。又依民

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

真實及完全之陳述。當事人對於他造提出之事實及證

據，應為陳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給付附表一所示款項予

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自應就受領附表一所示款

項之原因，依前開規定，自應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但

其說明只要讓本院相信該原因有可能是原告給付附表一

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即可，而無須讓本院確信該原因即為

原告給付附表一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否則豈不因此而生

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本件被告抗辯兩造

間金錢往來，係父母兄弟家族成員間共同經營事業之資

金調度，並非不當得利等語，並提出系爭會帳單為證。

經查，依原告主張其給付被告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3之資

金來源為蘇州台科公司清算取得款及拆遷補償金，而依

被告提出系爭會帳單支出項目亦多與蘇州台科公司有

關，且該會帳單下方亦記載有『股本』內容。又原告提

出另案民事事件之證物中，亦見有兩造書寫之記帳文書

(見本院卷第439、471-475頁)。另承前所述，附表一編

號4之金額亦與系爭會帳單記載原告應付金額相符，可

見被告就附表一所示款項給付之原因說明，並非不可

信。再者，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人之財產有所增

益，此種給付目的通常係基於當事人間之合意，在客觀

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是當事人間之給付若本於其等

間之合意而為之，即難謂其給付為無法律上之原因，是

自不得僅以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給付並未成立消

費借貸契約為由，遽以推論上開給付係屬無法律上原因

所為之給付。」故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人，就

「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他造僅須為一定之陳述

與說明使法院認為可能有給付原因存在即可，尚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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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轉換之法律效果；另當事人雙方本

於合意所為給付，即構成給付之法律上原因，不得僅因

未成立特定性質之契約，即認為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

付。

　　　２本件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所匯系爭款項，係原告基於

妯娌、子房間公平及供應被告與訴外人孟祥祐婚後生活

所需而為贈與，此由原告於112年5月12日已坦承兩造間

就系爭款項均從未有任何關於系爭款項「要不要還」

、「什麼時候還」、「要怎麼還」 之討論與溝通（原

證l ，第7頁第3、5列、第9頁第5列），且原告更早已

親口自陳其匯款20萬元中之10萬元乃係因與被告同作為

孟家媳婦之大嫂曾收取原告致贈金飾作為結婚贈禮，原

告始會自行決定折現贈送10萬元予被告，以示公平（被

證l、1-2，第2頁倒數第10行以下），故被告係因贈與

而自原告處取得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非無法律

上之原因。

　　　３如今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聲證3號即兩造於110年10月

13日對話紀錄：「原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

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媽媽，剛剛查，有了

真的麻煩妳了）原告：有收到就好（被告：好）」，亦

可證實系爭款頊係於兩造合意下，始由原告於110年10

月13日匯款給付予被告受領，故被告雖非因原告嗣後宣

稱之消費借貸關係而受領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

仍不因此陷於無法律上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顯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

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

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

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至被告華銀帳戶交付之事實，

業據其提出聯邦銀行110年10月13日匯款單、原告聯邦銀行

存款存摺交易明細（見聲證1、2）等為證，被告則不爭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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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然就原告主張其所交付被告之系

爭款項係基於借貸合意所為，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乙節，

則否認之，並辯稱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

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

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爭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

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

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

現金贈予被告，以示公平，而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

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

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

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

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

事等情。據此可知，本件首應審究者厥為：兩造間就系爭款

項是否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茲論述如下：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消費借貸契

約為諾成契約，當事人對於消費借貸要件之借款金額及給

付方式意思一致時行成立，非屬必以書面為之之要式行

為；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另按原告對

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

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

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

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

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

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

按證言之證據力，固依法院自由心證認定之，惟法院取捨

證言，應就證人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力及其與證言之

利害關係而斟酌之，且證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如果

確係在場聞見待證事實，而其證述又非虛偽者，縱令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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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事人有親屬、親戚或其他利害關係，其證言亦非不可

採信。按民事訴訟之傳聞證人所為之證詞，本非絕無證據

能力，其與直接證人陳述親自見聞之證言比較，祇是證據

力之強弱而已，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之使用，法院對該

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由法官憑其知識、能力、經驗等依

自由心證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9號

判決要旨參照）。

（二）本件關於原告貸與被告系爭款項之原因、時間等節，因原

告已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

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

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等

情，但未聲請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之前夫（原告之子）孟

祥佑，本院為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乃依職權訊問證人孟祥

佑。嗣證人孟祥佑於本院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

稱：「（問：被告在婚姻關係期間，是否曾經需要款項處

理相關紛爭，請你出面幫忙解決？）是。任職在華南銀行

期間，有向我表示說櫃現有短缺40萬元的事情，有向我詢

問是否身上有多餘的錢，協助解決短缺的事情。我說我沒

有這麼多現金，之後被告向我詢問是否能否向原告借錢，

我是有幫他用電話聯繫我母親（指原告），把被告的狀況

講給母親聽，當時狀況緊急，我母親說可以幫忙處理。媽

媽說可以把款項匯給被告，金額是20萬元，我就打電話請

被告提供銀行轉帳的帳號，被告用LINE方式傳訊息，銀行

的帳號及戶名，目前我的手機資料沒有留存，我將訊息轉

傳給母親，後續是被告與原告做聯繫，那時仍有夫妻關

係，原告與被告都有跟我講說已經轉帳了。帳號我已經不

復記憶；（提示聲證一，問：是否見過此份匯款單？）

有。母親匯款完之後有給我看過；（問：後來這筆款項如

何清償，是否知情？）不清楚；（問：是否因為兒子撫養

的問題而發生爭議，變成不是張小姐應該還款的項目？）

沒有。這是分開的事情：（問：是否幫忙出面要解決這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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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還給媽媽的過程？）我服役單位是沒有辦法經常回

家，我沒辦法出面處理。我只是介紹而已；（問：被告是

否有跟你說，是被告自己本人借款，還是請你當借款人向

媽媽借？）被告才是借款人，我是介紹人；（問：被告有

明確跟你說是要向媽媽借錢嗎？）被告有跟我說是借錢；

（問：如果是被告自己要借錢，為何不是她自己來打電

話？）因為被告覺得不好意思；（問：與原告通話時，是

否講到還款時間、利息為何？）因為事發突然，沒有針對

這些事情做說明；（問：匯款單所載時間110年10月13日

匯款之後，原告是否跟被告催討這20萬元？提示原證1對

話錄音譯文，是否在這一天媽媽有要催討這筆20萬元的意

思？）這一天主要討論的問題是小孩撫養、監護的問題，

在過程中媽媽有跟被告提起有欠款的這件事情要還；

（問：被告在場是否有否認欠媽媽20萬元？）沒有否認；

（問：被告說你們二人結婚原告要送金飾10萬元，是否如

此？）我沒有印象；（問：被告說原告看你們結婚後，婚

後開銷大，要另外補貼10萬元給你們，是否有這件事

情？）沒有；（問：證人當時與原告通話時，既然沒有討

論還款的問題，證人是如何知悉原告匯款的行為是出於借

貸的意思？）因為被告有提起，有提過向母親借錢；

（問：提示原證1的對話譯文，第八頁，在40分48秒時至4

1分10秒間，與被告間的對話內容是在討論什麼事情？）

這個部分是在討論監護權，如果監護權歸我，我就處理其

他債務，不是這件借款20萬元，其他債務是被告華南銀行

優惠存款要求我能貸款後能存入優惠存款帳戶，但資金不

是這個用途，而且小孩的監護權也沒有歸我。這個部分沒

有解決；（問：提示原證1譯文第六頁38分40秒至41秒

處，被告有提到說我一直有跟你說要討論小孩的事情，我

們再來談這個20萬元，這個討論小孩的事情是指什麼？）

小孩的事情是指，因為當初離婚之後小孩平日早上至下

班，小孩都在我們家，被告希望晚上也由我母親來幫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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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被告是否認為證人沒有負擔撫養費而不願意還

這20萬元？）不是我沒有負擔扶養費，我認為扶養費與這

20萬元是沒有關係的，這是兩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等

情，觀此證人證述情節，核與原告之前開主張大致相符，

另衡諸證人孟祥佑固未親自見聞被告直接向原告商借系爭

款項及原告匯給被告系爭款項之經過，然仍曾親耳聽聞被

告欲向原告借款之原因始末，並透過證人出面向原告商借

系爭款項，且果真系爭款項事後又匯入被告之華銀帳戶，

則就兩造間是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證人孟祥佑即為不可

代替之證據方法，雖證人孟祥佑為原告兒子，然就系爭款

項之交付究為兩造間借貸或為原告之贈與，與原告間之利

害關係難謂為一致，且偽證罪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

罪，其要無為迴護原告，致使自己身陷偽證重罪之必要；

參以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孟祥佑之證言有何虛偽之處，則依

前揭論述說明，證人孟祥佑上開證言，非不可採信；佐以

消費借貸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需確定金錢之交付係本於

借貸契約之給付本旨已足，至於清償期有無約定、是否給

付利息等項，均非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之點，故縱原

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曾約定清償期及利息，亦不影響消

費借貸借關係之成立。

（三）況且，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給被告後，即

於當日在Lin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

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

查，有了 真的麻煩你了」。嗣被告於110年11月17日與孟

祥佑離婚（見被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

後，原告再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

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被告亦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

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該2日對話紀

錄為證（見聲證3、4），足見斯時被告對於系爭款項經原

告定性為借款而要求償還時，並未積極表示或爭取原告認

同系爭款項為贈與之金錢，益見被告內心明確知悉當初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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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處收受之系爭款項，即為借款，並非贈與之錢。

（四）被告雖抗辯系爭款項為原告贈與之金錢，並引原告提出之

兩造於112年5月12日協議之錄音譯文為佐證（見原證1） 

　　　，然觀原證1錄音譯文全文，可知雙方各有多人參與，討

論之事項亦眾多、繁雜，互相爭執或否認對方所述之處甚

多，有些對話甚至個人自說自話後，未獲他人置理，整個

過程並未就相關重要事項（如贈與及小孩撫養、監護等）

獲得一定之共識或確切之給論，實難憑兩造或第三人片

斷、不完全之陳述，據以認定某項法律闗係之成立或不成

立，足見被告就所為前開贈與抗辯之舉證，容有未足。再

者，依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可知被告係於10

8年11月30日與孟祥佑結婚，若謂原告係因被告與原告之

子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理應於被告結婚前後之短時間內

為之，於被告結婚近2年後，再為贈與，實有違社會一般

常情，益見被告前開贈與之抗辯不實，不足採信。

五、另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

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

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

明文。又上開條文所謂貸與人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

告返還，非謂貸與人之催告必須定有期限，祇須貸與人有催

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一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

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

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108年7　

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

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而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

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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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亦分

別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款項雖未約定返還期限，然原告

已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向被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

盡快給交代」（見聲證3），已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款項

之意，此催告迄今已滿1個月以上，被告即負有返還系爭借

款之義務。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末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

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

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得

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

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擇對原

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

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

張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等2個訴訟標的為請

求，並請求本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茲本院既已

認定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所為之主張，已可獲得全部

勝訴判決，自無庸再就原告主張之不當得利之訴訟標的部分

予以審酌，併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3項但書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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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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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簡字第2153號
原      告  鄭玉美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劉雅涵律師
          


被      告  張宜婷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係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民事訴之變更及追加聲明狀（下稱追加狀），追加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核原告追加他訴前、後，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被告於110年10月13日受有原告給付之20萬元等情，二者同一。揆諸首揭規定，其追加他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110年10月13日匯款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於華南銀行開設之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銀帳戶）交付，原告並於110年10月13日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查，有了（按：指有收到款項） 真的麻煩你了」。然被告於110年11月間與孟祥佑離婚後，仍持續積欠債務，原告即於111年6月2日於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被告雖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情，然被告迄未清償上開借款，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告對原告應負返還借款之責任。
（二）倘鈞院認為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被告亦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同額之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說明如下：
　　　１我國司法實務雖認為「給付型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應由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負擔舉證責任（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然因「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故不負舉證責任之他方，應就其抗辯之積極事實存在，負真實陳述義務，使負舉證責任之人有反駁機會，以平衡其證據負擔，此觀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991號判決：「又主張不當得利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即他方無法律上之原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雖應負舉證責任，惟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要件，性質上不易舉證，恆僅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則主張權利者倘就他方受有利益，致其受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而他方就其抗辯之原因，復不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時，法院於判決時即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不得率以主張權利者不能盡舉證之責逕為其不利之論斷。」之意旨即明。次按「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對於其請求及抗辯所依據之原因事實，應為具體之陳述，以保護當事人之真正權利及維持國家之法律秩序，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及其修正理由、第26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2款及第3項規定自明。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該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造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惟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外，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換言之，他造抗辯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陳述後，仍應由主張權利者舉證證明他造所抗辯之原因事實為不實，始盡其舉證責任。倘他造抗辯之原因事實，前後矛盾不一，且不符合經驗法則，自難認其已盡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義務。此時，法院得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本諸他造未盡上述陳述義務之間接事實，依不違背經驗法則之自由心證，認定原告就關於給付係欠缺給付目的之事實已盡證明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0063號判決參照）基此，不負舉證責任之人亦就其「有法律上原因」保有利益，負真實陳述義務，否則法院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對其為不利之判斷。
　　　２若鈞院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然被告既未否認受領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原告已舉證證明被告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即應真實陳述其保有系爭款項利益之「有法律上原因」。然被告僅單純否認系爭款項為借款，對其保有上開利益之正當性未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僅空口辯稱係原告所為贈與，則依前開司法實務見解，被告顯未盡真實陳述義務，或其所辯顯有違常理，無從採信，則被告受領系爭款項之利益，顯屬無法律上原因，應構成不當得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返還原告該筆款項。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消費借貸及同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鈞院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依消費借貸）或追加狀繕本（依不當得利）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三、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贈與；又原告所提之借款原因不僅與客觀事實不符，亦只得證明被告曾收受系爭款項，原告並無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之借款合意關係，亦無任何借貸契約存在，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293號判決指出：「是依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43年台上字第377號判例參照）。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主張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尚須就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兩造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則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於本件中，被告為原告之子孟祥佑之前妻，兩造間原為婆婆與媳婦之關係，原告現主張其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系爭款項，實際上係其基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此有兩造於112年5月12日討論之錄音檔為證，詳述如下：①首先，爭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現金贈予被告，以示公平，此亦可由兩造之下列對話紀錄得證：「被告：這個十萬塊也不是我當初開口要的，是妳講的　原告：是我決定給妳　被告：對啊 啊妳怎麼....　原告：我現在要告訴妳說你們辨婚禮的時候....　被告：妳沒有說辦婚禮，妳只有說結婚，因為大嫂有妳也要有，那妳也知道說我們就沒有要辦婚禮啊　原告：那OK　孟祥雷：這個十萬塊是金飾，妳（即原告）給她（即被告）的。原告：對啊對啊　孟祥雷：然後....　原告：我本來是想說當著她媽媽（即被告母親）面，那她媽媽應該也會想到說要給孟祥佑一點　被告哥哥：那是想的，沒有答應　孟祥雷：沒有沒有沒有，等一下，應該這樣，妳自己（即原告）願意給她(即被告）的，她們家（即被告家人）沒有說要給他（應指孟祥佑）東西，是妳自己（即原告）願意的，那就這樣。」②再者，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事，可見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原告基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贈與，非基於兩造間之借款合意。
　　　２次查，原告不僅自始未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借貸合意，原告所提出之借貸理由更顯非合理：原告稱被告係因於110年10月間挪用銀行公款而向原告借款云云，然被告挪用公款一事是發生於110年11月間，被告遭解僱之時間亦為同年11月19日，而原告匯款之時間則係於110年10月13日，可見原告所稱之借貸原因客觀發生時點即明顯晚於其匯款之時間，顯與客觀事實不符。再者，原告提出之聲證3之對話紀錄，充其量僅得表示被告確實收受系爭款項，完全無法證實兩造間有借貸合意，兩造間亦自始無論及任何還款計畫、利息如何計算或還款期限等，亦無簽任何借貸契約，故原告未就兩造間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為舉證，其主張顯無理由。
　　　３又原告雖以聲證4之對話紀錄欲主張被告有承認借款云云，惟當時於111年6月2日之對話中，實際上乃係兩造原本正在討論被告與孟祥佑所生之小孩的照顧問題，原 告突然主張「欠我的二十萬請妳盡快給我交代」，而 當時因係原告主要負責照顧被告與孟祥佑之小孩，並多 次於被告接小孩時稱被告如不還款小孩就自己想辦法等語，被告慮及於此，始於當下回應「他（孟祥佑）和我討論完（小孩之照顧問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 」，旨在避免原告持續以照顧小孩作為勒索工具，被告自始均無任何借款之意思，遑論向原告借款之合意？
　　　４另原告所提聲證5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完全，當日即112 年5月12日之討論，原告提出之錄音乃係討論前半段之錄音譯文，惟嗣後經兩造溝通及孟祥雷之確認後（參見被證1號），在場之兩造、孟祥雷及被告之哥哥亦均一致同意並清楚原告所匯款之20萬元均屬原告自願贈與被告者，且被告之哥哥當時並未清楚本案狀況而為之發言，更不得作為佐證兩造間是否有借貸關係之依據，故原告所節錄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全面，殊不可採。　　
（二）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仍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號民事判決指 出：「1.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其無法律上原因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被告尚有18,388,718元未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等語，核其給付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依上開說明，原告自應就其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欠缺給付目的，為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之責。2.另按無法律上原因係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就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但『無法律上原因』係消極事實，本質上有證明之困難。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當事人對於他造提出之事實及證據，應為陳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給付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自應就受領附表一所示款項之原因，依前開規定，自應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但其說明只要讓本院相信該原因有可能是原告給付附表一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即可，而無須讓本院確信該原因即為原告給付附表一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否則豈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本件被告抗辯兩造間金錢往來，係父母兄弟家族成員間共同經營事業之資金調度，並非不當得利等語，並提出系爭會帳單為證。經查，依原告主張其給付被告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3之資金來源為蘇州台科公司清算取得款及拆遷補償金，而依被告提出系爭會帳單支出項目亦多與蘇州台科公司有關，且該會帳單下方亦記載有『股本』內容。又原告提出另案民事事件之證物中，亦見有兩造書寫之記帳文書(見本院卷第439、471-475頁)。另承前所述，附表一編號4之金額亦與系爭會帳單記載原告應付金額相符，可見被告就附表一所示款項給付之原因說明，並非不可信。再者，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人之財產有所增益，此種給付目的通常係基於當事人間之合意，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是當事人間之給付若本於其等間之合意而為之，即難謂其給付為無法律上之原因，是自不得僅以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給付並未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為由，遽以推論上開給付係屬無法律上原因所為之給付。」故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人，就「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他造僅須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使法院認為可能有給付原因存在即可，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轉換之法律效果；另當事人雙方本於合意所為給付，即構成給付之法律上原因，不得僅因未成立特定性質之契約，即認為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
　　　２本件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所匯系爭款項，係原告基於妯娌、子房間公平及供應被告與訴外人孟祥祐婚後生活所需而為贈與，此由原告於112年5月12日已坦承兩造間 就系爭款項均從未有任何關於系爭款項「要不要還」 、「什麼時候還」、「要怎麼還」 之討論與溝通（原證l ，第7頁第3、5列、第9頁第5列），且原告更早已親口自陳其匯款20萬元中之10萬元乃係因與被告同作為孟家媳婦之大嫂曾收取原告致贈金飾作為結婚贈禮，原告始會自行決定折現贈送10萬元予被告，以示公平（被證l、1-2，第2頁倒數第10行以下），故被告係因贈與而自原告處取得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非無法律上之原因。
　　　３如今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聲證3號即兩造於110年10月13日對話紀錄：「原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媽媽，剛剛查，有了真的麻煩妳了）原告：有收到就好（被告：好）」，亦可證實系爭款頊係於兩造合意下，始由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款給付予被告受領，故被告雖非因原告嗣後宣稱之消費借貸關係而受領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仍不因此陷於無法律上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顯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至被告華銀帳戶交付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聯邦銀行110年10月13日匯款單、原告聯邦銀行存款存摺交易明細（見聲證1、2）等為證，被告則不爭執有收受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然就原告主張其所交付被告之系爭款項係基於借貸合意所為，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乙節，則否認之，並辯稱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爭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現金贈予被告，以示公平，而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事等情。據此可知，本件首應審究者厥為：兩造間就系爭款項是否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茲論述如下：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消費借貸契約為諾成契約，當事人對於消費借貸要件之借款金額及給付方式意思一致時行成立，非屬必以書面為之之要式行為；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另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證言之證據力，固依法院自由心證認定之，惟法院取捨證言，應就證人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力及其與證言之利害關係而斟酌之，且證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如果確係在場聞見待證事實，而其證述又非虛偽者，縱令證人與當事人有親屬、親戚或其他利害關係，其證言亦非不可採信。按民事訴訟之傳聞證人所為之證詞，本非絕無證據能力，其與直接證人陳述親自見聞之證言比較，祇是證據力之強弱而已，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之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由法官憑其知識、能力、經驗等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9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本件關於原告貸與被告系爭款項之原因、時間等節，因原告已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等情，但未聲請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之前夫（原告之子）孟祥佑，本院為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乃依職權訊問證人孟祥佑。嗣證人孟祥佑於本院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問：被告在婚姻關係期間，是否曾經需要款項處理相關紛爭，請你出面幫忙解決？）是。任職在華南銀行期間，有向我表示說櫃現有短缺40萬元的事情，有向我詢問是否身上有多餘的錢，協助解決短缺的事情。我說我沒有這麼多現金，之後被告向我詢問是否能否向原告借錢，我是有幫他用電話聯繫我母親（指原告），把被告的狀況講給母親聽，當時狀況緊急，我母親說可以幫忙處理。媽媽說可以把款項匯給被告，金額是20萬元，我就打電話請被告提供銀行轉帳的帳號，被告用LINE方式傳訊息，銀行的帳號及戶名，目前我的手機資料沒有留存，我將訊息轉傳給母親，後續是被告與原告做聯繫，那時仍有夫妻關係，原告與被告都有跟我講說已經轉帳了。帳號我已經不復記憶；（提示聲證一，問：是否見過此份匯款單？）有。母親匯款完之後有給我看過；（問：後來這筆款項如何清償，是否知情？）不清楚；（問：是否因為兒子撫養的問題而發生爭議，變成不是張小姐應該還款的項目？）沒有。這是分開的事情：（問：是否幫忙出面要解決這筆借款還給媽媽的過程？）我服役單位是沒有辦法經常回家，我沒辦法出面處理。我只是介紹而已；（問：被告是否有跟你說，是被告自己本人借款，還是請你當借款人向媽媽借？）被告才是借款人，我是介紹人；（問：被告有明確跟你說是要向媽媽借錢嗎？）被告有跟我說是借錢；（問：如果是被告自己要借錢，為何不是她自己來打電話？）因為被告覺得不好意思；（問：與原告通話時，是否講到還款時間、利息為何？）因為事發突然，沒有針對這些事情做說明；（問：匯款單所載時間110年10月13日匯款之後，原告是否跟被告催討這20萬元？提示原證1對話錄音譯文，是否在這一天媽媽有要催討這筆20萬元的意思？）這一天主要討論的問題是小孩撫養、監護的問題，在過程中媽媽有跟被告提起有欠款的這件事情要還；（問：被告在場是否有否認欠媽媽20萬元？）沒有否認；（問：被告說你們二人結婚原告要送金飾10萬元，是否如此？）我沒有印象；（問：被告說原告看你們結婚後，婚後開銷大，要另外補貼10萬元給你們，是否有這件事情？）沒有；（問：證人當時與原告通話時，既然沒有討論還款的問題，證人是如何知悉原告匯款的行為是出於借貸的意思？）因為被告有提起，有提過向母親借錢；（問：提示原證1的對話譯文，第八頁，在40分48秒時至41分10秒間，與被告間的對話內容是在討論什麼事情？）這個部分是在討論監護權，如果監護權歸我，我就處理其他債務，不是這件借款20萬元，其他債務是被告華南銀行優惠存款要求我能貸款後能存入優惠存款帳戶，但資金不是這個用途，而且小孩的監護權也沒有歸我。這個部分沒有解決；（問：提示原證1譯文第六頁38分40秒至41秒處，被告有提到說我一直有跟你說要討論小孩的事情，我們再來談這個20萬元，這個討論小孩的事情是指什麼？）小孩的事情是指，因為當初離婚之後小孩平日早上至下班，小孩都在我們家，被告希望晚上也由我母親來幫忙照顧；（問：被告是否認為證人沒有負擔撫養費而不願意還這20萬元？）不是我沒有負擔扶養費，我認為扶養費與這20萬元是沒有關係的，這是兩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等情，觀此證人證述情節，核與原告之前開主張大致相符，另衡諸證人孟祥佑固未親自見聞被告直接向原告商借系爭款項及原告匯給被告系爭款項之經過，然仍曾親耳聽聞被告欲向原告借款之原因始末，並透過證人出面向原告商借系爭款項，且果真系爭款項事後又匯入被告之華銀帳戶，則就兩造間是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證人孟祥佑即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雖證人孟祥佑為原告兒子，然就系爭款項之交付究為兩造間借貸或為原告之贈與，與原告間之利害關係難謂為一致，且偽證罪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罪，其要無為迴護原告，致使自己身陷偽證重罪之必要；參以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孟祥佑之證言有何虛偽之處，則依前揭論述說明，證人孟祥佑上開證言，非不可採信；佐以消費借貸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需確定金錢之交付係本於借貸契約之給付本旨已足，至於清償期有無約定、是否給付利息等項，均非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之點，故縱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曾約定清償期及利息，亦不影響消費借貸借關係之成立。
（三）況且，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給被告後，即於當日在Lin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查，有了 真的麻煩你了」。嗣被告於110年11月17日與孟祥佑離婚（見被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後，原告再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被告亦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該2日對話紀錄為證（見聲證3、4），足見斯時被告對於系爭款項經原告定性為借款而要求償還時，並未積極表示或爭取原告認同系爭款項為贈與之金錢，益見被告內心明確知悉當初從原告處收受之系爭款項，即為借款，並非贈與之錢。
（四）被告雖抗辯系爭款項為原告贈與之金錢，並引原告提出之兩造於112年5月12日協議之錄音譯文為佐證（見原證1） 
　　　，然觀原證1錄音譯文全文，可知雙方各有多人參與，討論之事項亦眾多、繁雜，互相爭執或否認對方所述之處甚多，有些對話甚至個人自說自話後，未獲他人置理，整個過程並未就相關重要事項（如贈與及小孩撫養、監護等）獲得一定之共識或確切之給論，實難憑兩造或第三人片斷、不完全之陳述，據以認定某項法律闗係之成立或不成立，足見被告就所為前開贈與抗辯之舉證，容有未足。再者，依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可知被告係於108年11月30日與孟祥佑結婚，若謂原告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理應於被告結婚前後之短時間內為之，於被告結婚近2年後，再為贈與，實有違社會一般常情，益見被告前開贈與之抗辯不實，不足採信。
五、另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謂貸與人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非謂貸與人之催告必須定有期限，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一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108年7　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而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款項雖未約定返還期限，然原告已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向被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見聲證3），已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款項之意，此催告迄今已滿1個月以上，被告即負有返還系爭借款之義務。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末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等2個訴訟標的為請求，並請求本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茲本院既已認定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所為之主張，已可獲得全部勝訴判決，自無庸再就原告主張之不當得利之訴訟標的部分予以審酌，併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3項但書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簡字第2153號
原      告  鄭玉美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劉雅涵律師
          

被      告  張宜婷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二
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
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
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係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
    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
    ，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民事訴之變更及
    追加聲明狀（下稱追加狀），追加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
    請求，核原告追加他訴前、後，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被告
    於110年10月13日受有原告給付之20萬元等情，二者同一。
    揆諸首揭規定，其追加他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
      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
      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11
      0年10月13日匯款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於華南
      銀行開設之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銀帳戶）交付
      ，原告並於110年10月13日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
      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
      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查，有了（按
      ：指有收到款項） 真的麻煩你了」。然被告於110年11月
      間與孟祥佑離婚後，仍持續積欠債務，原告即於111年6月
      2日於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
      被告雖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
      情，然被告迄未清償上開借款，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
      被告對原告應負返還借款之責任。
（二）倘鈞院認為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被告
      亦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
      有同額之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定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說明如下：
　　　１我國司法實務雖認為「給付型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
        原因」應由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負擔舉證責任（參最
        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然因「無法律上
        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故不負舉證
        責任之他方，應就其抗辯之積極事實存在，負真實陳述
        義務，使負舉證責任之人有反駁機會，以平衡其證據負
        擔，此觀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991號判決：「又主
        張不當得利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
        要件即他方無法律上之原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
        實雖應負舉證責任，惟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要件，
        性質上不易舉證，恆僅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則主張權利
        者倘就他方受有利益，致其受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而
        他方就其抗辯之原因，復不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
        時，法院於判決時即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不得率以
        主張權利者不能盡舉證之責逕為其不利之論斷。」之意
        旨即明。次按「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
        完全之陳述，對於其請求及抗辯所依據之原因事實，應
        為具體之陳述，以保護當事人之真正權利及維持國家之
        法律秩序，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及其修正
        理由、第26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2款及第3項規定自
        明。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該請求
        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造係無法律上之
        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
        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
        的。惟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因此，倘主
        張權利者對於他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
        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外，應
        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
        駁，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
        換言之，他造抗辯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陳述後，仍應
        由主張權利者舉證證明他造所抗辯之原因事實為不實，
        始盡其舉證責任。倘他造抗辯之原因事實，前後矛盾不
        一，且不符合經驗法則，自難認其已盡真實、完全及具
        體之陳述義務。此時，法院得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
        之結果，並本諸他造未盡上述陳述義務之間接事實，依
        不違背經驗法則之自由心證，認定原告就關於給付係欠
        缺給付目的之事實已盡證明責任。」（最高法院107年
        度台上字第0063號判決參照）基此，不負舉證責任之人
        亦就其「有法律上原因」保有利益，負真實陳述義務，
        否則法院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對其為不利之判斷。
　　　２若鈞院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然被
        告既未否認受領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原告已舉證證明
        被告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即應真
        實陳述其保有系爭款項利益之「有法律上原因」。然被
        告僅單純否認系爭款項為借款，對其保有上開利益之正
        當性未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僅空口辯稱係原
        告所為贈與，則依前開司法實務見解，被告顯未盡真實
        陳述義務，或其所辯顯有違常理，無從採信，則被告受
        領系爭款項之利益，顯屬無法律上原因，應構成不當得
        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返還原告該筆款項。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消費借貸及同法
      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鈞院擇
      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依消費借貸）或追加狀繕本（依不當
      得利）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
三、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
      被告之系爭款項，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贈與
      ；又原告所提之借款原因不僅與客觀事實不符，亦只得證
      明被告曾收受系爭款項，原告並無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之
      借款合意關係，亦無任何借貸契約存在，故原告請求被告
      返還系爭款項，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
        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293號判決指出：「是依民事訴
        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
        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
        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
        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
        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
        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
        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43年台上字
        第377號判例參照）。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
        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
        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
        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
        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
        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
        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
        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
        決意旨參照），故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主張消費借貸
        關係存在者尚須就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
        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兩造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則
        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於本件中，被告為原告之子孟祥
        佑之前妻，兩造間原為婆婆與媳婦之關係，原告現主張
        其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系爭款項，實際上係其基
        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此有兩造於112年5月12
        日討論之錄音檔為證，詳述如下：①首先，爭款項中之1
        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
        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
        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現金贈予被告，以
        示公平，此亦可由兩造之下列對話紀錄得證：「被告：
        這個十萬塊也不是我當初開口要的，是妳講的　原告：
        是我決定給妳　被告：對啊 啊妳怎麼....　原告：我
        現在要告訴妳說你們辨婚禮的時候....　被告：妳沒有
        說辦婚禮，妳只有說結婚，因為大嫂有妳也要有，那妳
        也知道說我們就沒有要辦婚禮啊　原告：那OK　孟祥雷
        ：這個十萬塊是金飾，妳（即原告）給她（即被告）的
        。原告：對啊對啊　孟祥雷：然後....　原告：我本來
        是想說當著她媽媽（即被告母親）面，那她媽媽應該也
        會想到說要給孟祥佑一點　被告哥哥：那是想的，沒有
        答應　孟祥雷：沒有沒有沒有，等一下，應該這樣，妳
        自己（即原告）願意給她(即被告）的，她們家（即被
        告家人）沒有說要給他（應指孟祥佑）東西，是妳自己
        （即原告）願意的，那就這樣。」②再者，系爭款項另
        外之10萬元乃係被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
        ，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
        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
        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
        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事，可見原告於11
        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原告基於被告
        與孟祥佑結婚而贈與，非基於兩造間之借款合意。
　　　２次查，原告不僅自始未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借貸
        合意，原告所提出之借貸理由更顯非合理：原告稱被告
        係因於110年10月間挪用銀行公款而向原告借款云云，
        然被告挪用公款一事是發生於110年11月間，被告遭解
        僱之時間亦為同年11月19日，而原告匯款之時間則係於
        110年10月13日，可見原告所稱之借貸原因客觀發生時
        點即明顯晚於其匯款之時間，顯與客觀事實不符。再者
        ，原告提出之聲證3之對話紀錄，充其量僅得表示被告
        確實收受系爭款項，完全無法證實兩造間有借貸合意，
        兩造間亦自始無論及任何還款計畫、利息如何計算或還
        款期限等，亦無簽任何借貸契約，故原告未就兩造間借
        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為舉證，其主張顯無理由。
　　　３又原告雖以聲證4之對話紀錄欲主張被告有承認借款云云
        ，惟當時於111年6月2日之對話中，實際上乃係兩造原
        本正在討論被告與孟祥佑所生之小孩的照顧問題，原 
        告突然主張「欠我的二十萬請妳盡快給我交代」，而 
        當時因係原告主要負責照顧被告與孟祥佑之小孩，並多
         次於被告接小孩時稱被告如不還款小孩就自己想辦法
        等語，被告慮及於此，始於當下回應「他（孟祥佑）和
        我討論完（小孩之照顧問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 
        」，旨在避免原告持續以照顧小孩作為勒索工具，被告
        自始均無任何借款之意思，遑論向原告借款之合意？
　　　４另原告所提聲證5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完全，當日即112 
        年5月12日之討論，原告提出之錄音乃係討論前半段之
        錄音譯文，惟嗣後經兩造溝通及孟祥雷之確認後（參見
        被證1號），在場之兩造、孟祥雷及被告之哥哥亦均一
        致同意並清楚原告所匯款之20萬元均屬原告自願贈與被
        告者，且被告之哥哥當時並未清楚本案狀況而為之發言
        ，更不得作為佐證兩造間是否有借貸關係之依據，故原
        告所節錄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全面，殊不可採。　　
（二）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
      款項，仍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號民事判決指 
        出：「1.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
        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
        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
        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
        ）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
        不當得利』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
        ，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
        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原告另主張其無法律上原因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
        予被告，被告尚有18,388,718元未返還，構成不當得利
        等語，核其給付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依上開說明
        ，原告自應就其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欠缺給付目的，
        為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之責。2.另按無法律上原因係
        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人，就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但『無法律上原因』
        係消極事實，本質上有證明之困難。又依民事訴訟法第
        195條規定，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
        之陳述。當事人對於他造提出之事實及證據，應為陳述
        。本件原告主張其給付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係無法
        律上原因，被告自應就受領附表一所示款項之原因，依
        前開規定，自應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但其說明只要讓
        本院相信該原因有可能是原告給付附表一所示各款項之
        原因即可，而無須讓本院確信該原因即為原告給付附表
        一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否則豈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
        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本件被告抗辯兩造間金錢往來，
        係父母兄弟家族成員間共同經營事業之資金調度，並非
        不當得利等語，並提出系爭會帳單為證。經查，依原告
        主張其給付被告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3之資金來源為蘇州
        台科公司清算取得款及拆遷補償金，而依被告提出系爭
        會帳單支出項目亦多與蘇州台科公司有關，且該會帳單
        下方亦記載有『股本』內容。又原告提出另案民事事件之
        證物中，亦見有兩造書寫之記帳文書(見本院卷第439、
        471-475頁)。另承前所述，附表一編號4之金額亦與系
        爭會帳單記載原告應付金額相符，可見被告就附表一所
        示款項給付之原因說明，並非不可信。再者，給付係為
        一定目的而對他人之財產有所增益，此種給付目的通常
        係基於當事人間之合意，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
        ，是當事人間之給付若本於其等間之合意而為之，即難
        謂其給付為無法律上之原因，是自不得僅以兩造間就附
        表一所示款項之給付並未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為由，遽以
        推論上開給付係屬無法律上原因所為之給付。」故主張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人，就「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
        責任，他造僅須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使法院認為可能有
        給付原因存在即可，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轉換
        之法律效果；另當事人雙方本於合意所為給付，即構成
        給付之法律上原因，不得僅因未成立特定性質之契約，
        即認為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
　　　２本件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所匯系爭款項，係原告基於妯
        娌、子房間公平及供應被告與訴外人孟祥祐婚後生活所
        需而為贈與，此由原告於112年5月12日已坦承兩造間 
        就系爭款項均從未有任何關於系爭款項「要不要還」 
        、「什麼時候還」、「要怎麼還」 之討論與溝通（原
        證l ，第7頁第3、5列、第9頁第5列），且原告更早已
        親口自陳其匯款20萬元中之10萬元乃係因與被告同作為
        孟家媳婦之大嫂曾收取原告致贈金飾作為結婚贈禮，原
        告始會自行決定折現贈送10萬元予被告，以示公平（被
        證l、1-2，第2頁倒數第10行以下），故被告係因贈與
        而自原告處取得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非無法律
        上之原因。
　　　３如今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聲證3號即兩造於110年10月1
        3日對話紀錄：「原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
        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媽媽，剛剛查，有了
        真的麻煩妳了）原告：有收到就好（被告：好）」，亦
        可證實系爭款頊係於兩造合意下，始由原告於110年10
        月13日匯款給付予被告受領，故被告雖非因原告嗣後宣
        稱之消費借貸關係而受領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
        仍不因此陷於無法律上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顯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
    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
    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
    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至被告華銀帳戶交付之事實，
    業據其提出聯邦銀行110年10月13日匯款單、原告聯邦銀行
    存款存摺交易明細（見聲證1、2）等為證，被告則不爭執有
    收受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然就原告主張其所交付被告之系
    爭款項係基於借貸合意所為，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乙節，
    則否認之，並辯稱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
    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
    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爭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
    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
    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
    現金贈予被告，以示公平，而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
    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
    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
    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
    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
    事等情。據此可知，本件首應審究者厥為：兩造間就系爭款
    項是否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茲論述如下：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
      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
      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消費借貸契
      約為諾成契約，當事人對於消費借貸要件之借款金額及給
      付方式意思一致時行成立，非屬必以書面為之之要式行為
      ；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另按原告對於
      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
      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
      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
      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
      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
      證言之證據力，固依法院自由心證認定之，惟法院取捨證
      言，應就證人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力及其與證言之利
      害關係而斟酌之，且證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如果確
      係在場聞見待證事實，而其證述又非虛偽者，縱令證人與
      當事人有親屬、親戚或其他利害關係，其證言亦非不可採
      信。按民事訴訟之傳聞證人所為之證詞，本非絕無證據能
      力，其與直接證人陳述親自見聞之證言比較，祇是證據力
      之強弱而已，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之使用，法院對該傳
      聞證據之價值，仍可由法官憑其知識、能力、經驗等依自
      由心證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9號判
      決要旨參照）。
（二）本件關於原告貸與被告系爭款項之原因、時間等節，因原
      告已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
      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
      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等
      情，但未聲請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之前夫（原告之子）孟
      祥佑，本院為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乃依職權訊問證人孟祥
      佑。嗣證人孟祥佑於本院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
      稱：「（問：被告在婚姻關係期間，是否曾經需要款項處
      理相關紛爭，請你出面幫忙解決？）是。任職在華南銀行
      期間，有向我表示說櫃現有短缺40萬元的事情，有向我詢
      問是否身上有多餘的錢，協助解決短缺的事情。我說我沒
      有這麼多現金，之後被告向我詢問是否能否向原告借錢，
      我是有幫他用電話聯繫我母親（指原告），把被告的狀況
      講給母親聽，當時狀況緊急，我母親說可以幫忙處理。媽
      媽說可以把款項匯給被告，金額是20萬元，我就打電話請
      被告提供銀行轉帳的帳號，被告用LINE方式傳訊息，銀行
      的帳號及戶名，目前我的手機資料沒有留存，我將訊息轉
      傳給母親，後續是被告與原告做聯繫，那時仍有夫妻關係
      ，原告與被告都有跟我講說已經轉帳了。帳號我已經不復
      記憶；（提示聲證一，問：是否見過此份匯款單？）有。
      母親匯款完之後有給我看過；（問：後來這筆款項如何清
      償，是否知情？）不清楚；（問：是否因為兒子撫養的問
      題而發生爭議，變成不是張小姐應該還款的項目？）沒有
      。這是分開的事情：（問：是否幫忙出面要解決這筆借款
      還給媽媽的過程？）我服役單位是沒有辦法經常回家，我
      沒辦法出面處理。我只是介紹而已；（問：被告是否有跟
      你說，是被告自己本人借款，還是請你當借款人向媽媽借
      ？）被告才是借款人，我是介紹人；（問：被告有明確跟
      你說是要向媽媽借錢嗎？）被告有跟我說是借錢；（問：
      如果是被告自己要借錢，為何不是她自己來打電話？）因
      為被告覺得不好意思；（問：與原告通話時，是否講到還
      款時間、利息為何？）因為事發突然，沒有針對這些事情
      做說明；（問：匯款單所載時間110年10月13日匯款之後
      ，原告是否跟被告催討這20萬元？提示原證1對話錄音譯
      文，是否在這一天媽媽有要催討這筆20萬元的意思？）這
      一天主要討論的問題是小孩撫養、監護的問題，在過程中
      媽媽有跟被告提起有欠款的這件事情要還；（問：被告在
      場是否有否認欠媽媽20萬元？）沒有否認；（問：被告說
      你們二人結婚原告要送金飾10萬元，是否如此？）我沒有
      印象；（問：被告說原告看你們結婚後，婚後開銷大，要
      另外補貼10萬元給你們，是否有這件事情？）沒有；（問
      ：證人當時與原告通話時，既然沒有討論還款的問題，證
      人是如何知悉原告匯款的行為是出於借貸的意思？）因為
      被告有提起，有提過向母親借錢；（問：提示原證1的對
      話譯文，第八頁，在40分48秒時至41分10秒間，與被告間
      的對話內容是在討論什麼事情？）這個部分是在討論監護
      權，如果監護權歸我，我就處理其他債務，不是這件借款
      20萬元，其他債務是被告華南銀行優惠存款要求我能貸款
      後能存入優惠存款帳戶，但資金不是這個用途，而且小孩
      的監護權也沒有歸我。這個部分沒有解決；（問：提示原
      證1譯文第六頁38分40秒至41秒處，被告有提到說我一直
      有跟你說要討論小孩的事情，我們再來談這個20萬元，這
      個討論小孩的事情是指什麼？）小孩的事情是指，因為當
      初離婚之後小孩平日早上至下班，小孩都在我們家，被告
      希望晚上也由我母親來幫忙照顧；（問：被告是否認為證
      人沒有負擔撫養費而不願意還這20萬元？）不是我沒有負
      擔扶養費，我認為扶養費與這20萬元是沒有關係的，這是
      兩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等情，觀此證人證述情節，核
      與原告之前開主張大致相符，另衡諸證人孟祥佑固未親自
      見聞被告直接向原告商借系爭款項及原告匯給被告系爭款
      項之經過，然仍曾親耳聽聞被告欲向原告借款之原因始末
      ，並透過證人出面向原告商借系爭款項，且果真系爭款項
      事後又匯入被告之華銀帳戶，則就兩造間是否成立消費借
      貸關係，證人孟祥佑即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雖證人孟
      祥佑為原告兒子，然就系爭款項之交付究為兩造間借貸或
      為原告之贈與，與原告間之利害關係難謂為一致，且偽證
      罪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罪，其要無為迴護原告，致使
      自己身陷偽證重罪之必要；參以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孟祥佑
      之證言有何虛偽之處，則依前揭論述說明，證人孟祥佑上
      開證言，非不可採信；佐以消費借貸契約為不要式契約，
      僅需確定金錢之交付係本於借貸契約之給付本旨已足，至
      於清償期有無約定、是否給付利息等項，均非消費借貸契
      約成立之必要之點，故縱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曾約定
      清償期及利息，亦不影響消費借貸借關係之成立。
（三）況且，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給被告後，即
      於當日在Lin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
      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
      查，有了 真的麻煩你了」。嗣被告於110年11月17日與孟
      祥佑離婚（見被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
      後，原告再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
      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被告亦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
      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該2日對話紀
      錄為證（見聲證3、4），足見斯時被告對於系爭款項經原
      告定性為借款而要求償還時，並未積極表示或爭取原告認
      同系爭款項為贈與之金錢，益見被告內心明確知悉當初從
      原告處收受之系爭款項，即為借款，並非贈與之錢。
（四）被告雖抗辯系爭款項為原告贈與之金錢，並引原告提出之
      兩造於112年5月12日協議之錄音譯文為佐證（見原證1） 
　　　，然觀原證1錄音譯文全文，可知雙方各有多人參與，討
      論之事項亦眾多、繁雜，互相爭執或否認對方所述之處甚
      多，有些對話甚至個人自說自話後，未獲他人置理，整個
      過程並未就相關重要事項（如贈與及小孩撫養、監護等）
      獲得一定之共識或確切之給論，實難憑兩造或第三人片斷
      、不完全之陳述，據以認定某項法律闗係之成立或不成立
      ，足見被告就所為前開贈與抗辯之舉證，容有未足。再者
      ，依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可知被告係於108
      年11月30日與孟祥佑結婚，若謂原告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
      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理應於被告結婚前後之短時間內為
      之，於被告結婚近2年後，再為贈與，實有違社會一般常
      情，益見被告前開贈與之抗辯不實，不足採信。
五、另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
    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
    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
    明文。又上開條文所謂貸與人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
    告返還，非謂貸與人之催告必須定有期限，祇須貸與人有催
    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一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
    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
    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108年7　
    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
    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而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
    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亦分
    別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款項雖未約定返還期限，然原告
    已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向被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
    盡快給交代」（見聲證3），已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款項
    之意，此催告迄今已滿1個月以上，被告即負有返還系爭借
    款之義務。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
    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末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
    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
    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得
    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
    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擇對原
    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
    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
    張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等2個訴訟標的為請求
    ，並請求本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茲本院既已認
    定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所為之主張，已可獲得全部勝
    訴判決，自無庸再就原告主張之不當得利之訴訟標的部分予
    以審酌，併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3項但書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簡字第2153號
原      告  鄭玉美
訴訟代理人  雷皓明律師
複  代理人  劉雅涵律師
          

被      告  張宜婷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人  黃于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於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萬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於執行標的物拍定、變賣或物之交付前，以新臺幣貳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原係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於民國113年4月1日以民事訴之變更及追加聲明狀（下稱追加狀），追加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為請求，核原告追加他訴前、後，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被告於110年10月13日受有原告給付之20萬元等情，二者同一。揆諸首揭規定，其追加他訴，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110年10月13日匯款2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至被告於華南銀行開設之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銀帳戶）交付，原告並於110年10月13日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查，有了（按：指有收到款項） 真的麻煩你了」。然被告於110年11月間與孟祥佑離婚後，仍持續積欠債務，原告即於111年6月2日於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被告雖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情，然被告迄未清償上開借款，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被告對原告應負返還借款之責任。
（二）倘鈞院認為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被告亦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受有系爭款項之利益，並致原告受有同額之損害，原告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說明如下：
　　　１我國司法實務雖認為「給付型不當得利」之「無法律上原因」應由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負擔舉證責任（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然因「無法律上原因」為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故不負舉證責任之他方，應就其抗辯之積極事實存在，負真實陳述義務，使負舉證責任之人有反駁機會，以平衡其證據負擔，此觀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2991號判決：「又主張不當得利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即他方無法律上之原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雖應負舉證責任，惟關於無法律上原因之消極要件，性質上不易舉證，恆僅以間接方法證明之，則主張權利者倘就他方受有利益，致其受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而他方就其抗辯之原因，復不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時，法院於判決時即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之，不得率以主張權利者不能盡舉證之責逕為其不利之論斷。」之意旨即明。次按「按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對於其請求及抗辯所依據之原因事實，應為具體之陳述，以保護當事人之真正權利及維持國家之法律秩序，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及其修正理由、第266條第1項第3款、第2項第2款及第3項規定自明。又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該請求權之成立，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造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如受利益人係因給付而得利時，所謂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給付欠缺給付之目的。惟此一消極事實本質上難以直接證明，因此，倘主張權利者對於他造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之事實已為證明，他造就其所抗辯之原因事實，除有正當事由外，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以供主張權利者得據以反駁，俾法院憑以判斷他造受利益是否為無法律上原因。換言之，他造抗辯並為真實、完全及具體陳述後，仍應由主張權利者舉證證明他造所抗辯之原因事實為不實，始盡其舉證責任。倘他造抗辯之原因事實，前後矛盾不一，且不符合經驗法則，自難認其已盡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義務。此時，法院得依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本諸他造未盡上述陳述義務之間接事實，依不違背經驗法則之自由心證，認定原告就關於給付係欠缺給付目的之事實已盡證明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0063號判決參照）基此，不負舉證責任之人亦就其「有法律上原因」保有利益，負真實陳述義務，否則法院應依全辯論意旨斟酌對其為不利之判斷。
　　　２若鈞院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不成立消費借貸關係，然被告既未否認受領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原告已舉證證明被告受有利益，並致原告受有損害之事實，被告即應真實陳述其保有系爭款項利益之「有法律上原因」。然被告僅單純否認系爭款項為借款，對其保有上開利益之正當性未能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僅空口辯稱係原告所為贈與，則依前開司法實務見解，被告顯未盡真實陳述義務，或其所辯顯有違常理，無從採信，則被告受領系爭款項之利益，顯屬無法律上原因，應構成不當得利，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被告應返還原告該筆款項。
（三）為此，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第478條消費借貸及同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鈞院擇一為原告有利之判決，並聲明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依消費借貸）或追加狀繕本（依不當得利）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三、被告則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並辯稱：
（一）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贈與；又原告所提之借款原因不僅與客觀事實不符，亦只得證明被告曾收受系爭款項，原告並無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之借款合意關係，亦無任何借貸契約存在，故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次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2293號判決指出：「是依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必須證明其為真實後，被告於其抗辯事實，始應負證明之責任，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43年台上字第377號判例參照）。又按稱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得當之。是以消費借貸，因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除有金錢之交付外，尚須本於借貸之意思而為交付，方克成立。倘當事人主張與他方有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自應就該借貸意思互相表示合致及借款業已交付之事實，均負舉證之責任，其僅證明有金錢之交付，未能證明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仍不能認為有該借貸關係存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4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交付金錢之原因多端，主張消費借貸關係存在者尚須就兩造間有借貸關係存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兩造借貸意思表示合致者，則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於本件中，被告為原告之子孟祥佑之前妻，兩造間原為婆婆與媳婦之關係，原告現主張其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系爭款項，實際上係其基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此有兩造於112年5月12日討論之錄音檔為證，詳述如下：①首先，爭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現金贈予被告，以示公平，此亦可由兩造之下列對話紀錄得證：「被告：這個十萬塊也不是我當初開口要的，是妳講的　原告：是我決定給妳　被告：對啊 啊妳怎麼....　原告：我現在要告訴妳說你們辨婚禮的時候....　被告：妳沒有說辦婚禮，妳只有說結婚，因為大嫂有妳也要有，那妳也知道說我們就沒有要辦婚禮啊　原告：那OK　孟祥雷：這個十萬塊是金飾，妳（即原告）給她（即被告）的。原告：對啊對啊　孟祥雷：然後....　原告：我本來是想說當著她媽媽（即被告母親）面，那她媽媽應該也會想到說要給孟祥佑一點　被告哥哥：那是想的，沒有答應　孟祥雷：沒有沒有沒有，等一下，應該這樣，妳自己（即原告）願意給她(即被告）的，她們家（即被告家人）沒有說要給他（應指孟祥佑）東西，是妳自己（即原告）願意的，那就這樣。」②再者，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事，可見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原告基於被告與孟祥佑結婚而贈與，非基於兩造間之借款合意。
　　　２次查，原告不僅自始未舉出實證以證明兩造間具有借貸合意，原告所提出之借貸理由更顯非合理：原告稱被告係因於110年10月間挪用銀行公款而向原告借款云云，然被告挪用公款一事是發生於110年11月間，被告遭解僱之時間亦為同年11月19日，而原告匯款之時間則係於110年10月13日，可見原告所稱之借貸原因客觀發生時點即明顯晚於其匯款之時間，顯與客觀事實不符。再者，原告提出之聲證3之對話紀錄，充其量僅得表示被告確實收受系爭款項，完全無法證實兩造間有借貸合意，兩造間亦自始無論及任何還款計畫、利息如何計算或還款期限等，亦無簽任何借貸契約，故原告未就兩造間借貸意思表示合致之事實為舉證，其主張顯無理由。
　　　３又原告雖以聲證4之對話紀錄欲主張被告有承認借款云云，惟當時於111年6月2日之對話中，實際上乃係兩造原本正在討論被告與孟祥佑所生之小孩的照顧問題，原 告突然主張「欠我的二十萬請妳盡快給我交代」，而 當時因係原告主要負責照顧被告與孟祥佑之小孩，並多 次於被告接小孩時稱被告如不還款小孩就自己想辦法等語，被告慮及於此，始於當下回應「他（孟祥佑）和我討論完（小孩之照顧問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 」，旨在避免原告持續以照顧小孩作為勒索工具，被告自始均無任何借款之意思，遑論向原告借款之合意？
　　　４另原告所提聲證5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完全，當日即112 年5月12日之討論，原告提出之錄音乃係討論前半段之錄音譯文，惟嗣後經兩造溝通及孟祥雷之確認後（參見被證1號），在場之兩造、孟祥雷及被告之哥哥亦均一致同意並清楚原告所匯款之20萬元均屬原告自願贈與被告者，且被告之哥哥當時並未清楚本案狀況而為之發言，更不得作為佐證兩造間是否有借貸關係之依據，故原告所節錄之錄音檔及譯文並非全面，殊不可採。　　
（二）原告另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仍顯無理由，說明如下：
　　　１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9號民事判決指 出：「1.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在『給付型之不當得利』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受損人），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其無法律上原因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予被告，被告尚有18,388,718元未返還，構成不當得利等語，核其給付係屬『給付型之不當得利』，依上開說明，原告自應就其給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欠缺給付目的，為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之責。2.另按無法律上原因係不當得利之構成要件，固應由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人，就無法律上之原因負舉證責任，但『無法律上原因』係消極事實，本質上有證明之困難。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95條規定，當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及完全之陳述。當事人對於他造提出之事實及證據，應為陳述。本件原告主張其給付附表一所示款項予被告，係無法律上原因，被告自應就受領附表一所示款項之原因，依前開規定，自應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但其說明只要讓本院相信該原因有可能是原告給付附表一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即可，而無須讓本院確信該原因即為原告給付附表一所示各款項之原因，否則豈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舉證責任轉換效果。本件被告抗辯兩造間金錢往來，係父母兄弟家族成員間共同經營事業之資金調度，並非不當得利等語，並提出系爭會帳單為證。經查，依原告主張其給付被告附表一所示編號1至3之資金來源為蘇州台科公司清算取得款及拆遷補償金，而依被告提出系爭會帳單支出項目亦多與蘇州台科公司有關，且該會帳單下方亦記載有『股本』內容。又原告提出另案民事事件之證物中，亦見有兩造書寫之記帳文書(見本院卷第439、471-475頁)。另承前所述，附表一編號4之金額亦與系爭會帳單記載原告應付金額相符，可見被告就附表一所示款項給付之原因說明，並非不可信。再者，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人之財產有所增益，此種給付目的通常係基於當事人間之合意，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是當事人間之給付若本於其等間之合意而為之，即難謂其給付為無法律上之原因，是自不得僅以兩造間就附表一所示款項之給付並未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為由，遽以推論上開給付係屬無法律上原因所為之給付。」故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人，就「無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他造僅須為一定之陳述與說明使法院認為可能有給付原因存在即可，尚不因此而生舉證責任倒置或轉換之法律效果；另當事人雙方本於合意所為給付，即構成給付之法律上原因，不得僅因未成立特定性質之契約，即認為屬無法律上原因之給付。
　　　２本件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所匯系爭款項，係原告基於妯娌、子房間公平及供應被告與訴外人孟祥祐婚後生活所需而為贈與，此由原告於112年5月12日已坦承兩造間 就系爭款項均從未有任何關於系爭款項「要不要還」 、「什麼時候還」、「要怎麼還」 之討論與溝通（原證l ，第7頁第3、5列、第9頁第5列），且原告更早已親口自陳其匯款20萬元中之10萬元乃係因與被告同作為孟家媳婦之大嫂曾收取原告致贈金飾作為結婚贈禮，原告始會自行決定折現贈送10萬元予被告，以示公平（被證l、1-2，第2頁倒數第10行以下），故被告係因贈與而自原告處取得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非無法律上之原因。
　　　３如今觀諸原告所提出之前開聲證3號即兩造於110年10月13日對話紀錄：「原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媽媽，剛剛查，有了真的麻煩妳了）原告：有收到就好（被告：好）」，亦可證實系爭款頊係於兩造合意下，始由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款給付予被告受領，故被告雖非因原告嗣後宣稱之消費借貸關係而受領系爭款項，被告受領系爭款項仍不因此陷於無法律上原因，故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款項，亦顯無理由。
四、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原告即於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至被告華銀帳戶交付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聯邦銀行110年10月13日匯款單、原告聯邦銀行存款存摺交易明細（見聲證1、2）等為證，被告則不爭執有收受原告所匯之系爭款項，然就原告主張其所交付被告之系爭款項係基於借貸合意所為，兩造成立消費借貸關係乙節，則否認之，並辯稱兩造自始均無任何借貸關係，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匯給被告之系爭款項，乃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爭款項中之10萬元係因原告之大兒子孟祥雷結婚時，原告曾贈與金條予孟祥雷之妻即被告之大嫂，經被告表示無意購買金飾後，原告遂決定自行折現為10萬元現金贈予被告，以示公平，而系爭款項另外之10萬元乃係被告與孟祥佑結婚後，因婚後開銷增加，孟祥佑便主動提議其可以向原告溝通，並請原告將其資助孟祥佑與被告之款項與前開約定之結婚金飾折現後之10萬元，一併匯款給支出所有婚後支出之被告，故才有原告所稱之孟祥佑聯繫原告匯款一事等情。據此可知，本件首應審究者厥為：兩造間就系爭款項是否成立消費借貸契約？茲論述如下：
（一）按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消費借貸契約為諾成契約，當事人對於消費借貸要件之借款金額及給付方式意思一致時行成立，非屬必以書面為之之要式行為；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另按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又各當事人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均應負舉證之責，故一方已有適當之證明者，相對人欲否認其主張，即不得不更舉反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要旨參照）。再按證言之證據力，固依法院自由心證認定之，惟法院取捨證言，應就證人之觀察力、記憶力、陳述力及其與證言之利害關係而斟酌之，且證人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如果確係在場聞見待證事實，而其證述又非虛偽者，縱令證人與當事人有親屬、親戚或其他利害關係，其證言亦非不可採信。按民事訴訟之傳聞證人所為之證詞，本非絕無證據能力，其與直接證人陳述親自見聞之證言比較，祇是證據力之強弱而已，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之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由法官憑其知識、能力、經驗等依自由心證予以認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259號判決要旨參照）。
（二）本件關於原告貸與被告系爭款項之原因、時間等節，因原告已主張：被告為原告之前媳婦，並於華南銀行任職，於110年10月間因挪用銀行部分公款，乃透過其前配偶即原告之子孟祥佑電話聯絡原告，表示欲向原告借款20萬元等情，但未聲請以證人身分訊問被告之前夫（原告之子）孟祥佑，本院為發現真實，認有必要乃依職權訊問證人孟祥佑。嗣證人孟祥佑於本院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時具結證稱：「（問：被告在婚姻關係期間，是否曾經需要款項處理相關紛爭，請你出面幫忙解決？）是。任職在華南銀行期間，有向我表示說櫃現有短缺40萬元的事情，有向我詢問是否身上有多餘的錢，協助解決短缺的事情。我說我沒有這麼多現金，之後被告向我詢問是否能否向原告借錢，我是有幫他用電話聯繫我母親（指原告），把被告的狀況講給母親聽，當時狀況緊急，我母親說可以幫忙處理。媽媽說可以把款項匯給被告，金額是20萬元，我就打電話請被告提供銀行轉帳的帳號，被告用LINE方式傳訊息，銀行的帳號及戶名，目前我的手機資料沒有留存，我將訊息轉傳給母親，後續是被告與原告做聯繫，那時仍有夫妻關係，原告與被告都有跟我講說已經轉帳了。帳號我已經不復記憶；（提示聲證一，問：是否見過此份匯款單？）有。母親匯款完之後有給我看過；（問：後來這筆款項如何清償，是否知情？）不清楚；（問：是否因為兒子撫養的問題而發生爭議，變成不是張小姐應該還款的項目？）沒有。這是分開的事情：（問：是否幫忙出面要解決這筆借款還給媽媽的過程？）我服役單位是沒有辦法經常回家，我沒辦法出面處理。我只是介紹而已；（問：被告是否有跟你說，是被告自己本人借款，還是請你當借款人向媽媽借？）被告才是借款人，我是介紹人；（問：被告有明確跟你說是要向媽媽借錢嗎？）被告有跟我說是借錢；（問：如果是被告自己要借錢，為何不是她自己來打電話？）因為被告覺得不好意思；（問：與原告通話時，是否講到還款時間、利息為何？）因為事發突然，沒有針對這些事情做說明；（問：匯款單所載時間110年10月13日匯款之後，原告是否跟被告催討這20萬元？提示原證1對話錄音譯文，是否在這一天媽媽有要催討這筆20萬元的意思？）這一天主要討論的問題是小孩撫養、監護的問題，在過程中媽媽有跟被告提起有欠款的這件事情要還；（問：被告在場是否有否認欠媽媽20萬元？）沒有否認；（問：被告說你們二人結婚原告要送金飾10萬元，是否如此？）我沒有印象；（問：被告說原告看你們結婚後，婚後開銷大，要另外補貼10萬元給你們，是否有這件事情？）沒有；（問：證人當時與原告通話時，既然沒有討論還款的問題，證人是如何知悉原告匯款的行為是出於借貸的意思？）因為被告有提起，有提過向母親借錢；（問：提示原證1的對話譯文，第八頁，在40分48秒時至41分10秒間，與被告間的對話內容是在討論什麼事情？）這個部分是在討論監護權，如果監護權歸我，我就處理其他債務，不是這件借款20萬元，其他債務是被告華南銀行優惠存款要求我能貸款後能存入優惠存款帳戶，但資金不是這個用途，而且小孩的監護權也沒有歸我。這個部分沒有解決；（問：提示原證1譯文第六頁38分40秒至41秒處，被告有提到說我一直有跟你說要討論小孩的事情，我們再來談這個20萬元，這個討論小孩的事情是指什麼？）小孩的事情是指，因為當初離婚之後小孩平日早上至下班，小孩都在我們家，被告希望晚上也由我母親來幫忙照顧；（問：被告是否認為證人沒有負擔撫養費而不願意還這20萬元？）不是我沒有負擔扶養費，我認為扶養費與這20萬元是沒有關係的，這是兩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等情，觀此證人證述情節，核與原告之前開主張大致相符，另衡諸證人孟祥佑固未親自見聞被告直接向原告商借系爭款項及原告匯給被告系爭款項之經過，然仍曾親耳聽聞被告欲向原告借款之原因始末，並透過證人出面向原告商借系爭款項，且果真系爭款項事後又匯入被告之華銀帳戶，則就兩造間是否成立消費借貸關係，證人孟祥佑即為不可代替之證據方法，雖證人孟祥佑為原告兒子，然就系爭款項之交付究為兩造間借貸或為原告之贈與，與原告間之利害關係難謂為一致，且偽證罪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罪，其要無為迴護原告，致使自己身陷偽證重罪之必要；參以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孟祥佑之證言有何虛偽之處，則依前揭論述說明，證人孟祥佑上開證言，非不可採信；佐以消費借貸契約為不要式契約，僅需確定金錢之交付係本於借貸契約之給付本旨已足，至於清償期有無約定、是否給付利息等項，均非消費借貸契約成立之必要之點，故縱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兩造間曾約定清償期及利息，亦不影響消費借貸借關係之成立。
（三）況且，原告於110年10月13日將系爭款項匯給被告後，即於當日在Line告知被告：「宜婷，聯邦銀行早把錢放到華南銀行，你再次確認一下。」被告則回稱：「媽媽，剛剛查，有了 真的麻煩你了」。嗣被告於110年11月17日與孟祥佑離婚（見被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後，原告再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被告亦回稱：「他和我討論完，我自然給你一個交代」等情，此有原告提出之該2日對話紀錄為證（見聲證3、4），足見斯時被告對於系爭款項經原告定性為借款而要求償還時，並未積極表示或爭取原告認同系爭款項為贈與之金錢，益見被告內心明確知悉當初從原告處收受之系爭款項，即為借款，並非贈與之錢。
（四）被告雖抗辯系爭款項為原告贈與之金錢，並引原告提出之兩造於112年5月12日協議之錄音譯文為佐證（見原證1） 
　　　，然觀原證1錄音譯文全文，可知雙方各有多人參與，討論之事項亦眾多、繁雜，互相爭執或否認對方所述之處甚多，有些對話甚至個人自說自話後，未獲他人置理，整個過程並未就相關重要事項（如贈與及小孩撫養、監護等）獲得一定之共識或確切之給論，實難憑兩造或第三人片斷、不完全之陳述，據以認定某項法律闗係之成立或不成立，足見被告就所為前開贈與抗辯之舉證，容有未足。再者，依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表，可知被告係於108年11月30日與孟祥佑結婚，若謂原告係因被告與原告之子孟祥佑結婚而為贈與，理應於被告結婚前後之短時間內為之，於被告結婚近2年後，再為贈與，實有違社會一般常情，益見被告前開贈與之抗辯不實，不足採信。
五、另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未定返還期限者，借用人得隨時返還，貸與人亦得定1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民法第478條定有明文。又上開條文所謂貸與人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催告返還，非謂貸與人之催告必須定有期限，祇須貸與人有催告之事實，而催告後已逾一個月以上相當期限者，即認借用人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最高法院73年台抗字第413號判例要旨參照，但本則判例，依據108年1月4日修正，108年7　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而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亦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款項雖未約定返還期限，然原告已於111年6月2日在Line上向被告表示「欠我的二十萬請你盡快給交代」（見聲證3），已有向被告催告返還系爭款項之意，此催告迄今已滿1個月以上，被告即負有返還系爭借款之義務。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0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2年8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末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固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惟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法院自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係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依消費借貸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等2個訴訟標的為請求，並請求本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茲本院既已認定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所為之主張，已可獲得全部勝訴判決，自無庸再就原告主張之不當得利之訴訟標的部分予以審酌，併此敘明。
八、本判決第1項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另被告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併予准許如主文第3項但書所示。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法　官  趙義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張裕昌　 

　  


